
湘潭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部门概况
	单位名称
	湘潭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年度预算金额
	1191.19万元

	
	主管部门
	湘潭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单位基本职能
	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省、市有关文化（文物）、旅

游、广播电视、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全县文化、旅游、广播电视、体育事业的政策措施和中长期规划并组织实施；推进文化（文物）、旅游、广播电视、体育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指导、管理全县文艺事业，指导艺术创作生产，扶持推动各门类艺术、各艺术品种发展；负责全县公共文化（文物）、旅游、广播电视、体育领域事业发展；统筹规划全县文化（文物）、旅游、广播电视、体育领域产业；指导文化（文物）、旅游、广播电视、体育领域市场发展；组织指导全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维护市场秩序；管理全县性重大文化（文物）、旅游、广播电视、体育活动，指导设施建设，组织全县旅游整体形象推广，促进相关产业对外合作和交流，制定旅游市场开发战略并组织实施，指导、推进全域旅游；协调指导全县文物和博物馆的业务工作、安全防范工作，指导全县文物安全责任落实；指导、推进文化（文物）、旅游、广播电视、体育科技创新发展；负责对全县各类广播电视机构进行行业指导和行业监管；积极推行全民健身计划，协调、组织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监督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培养全县文化（文物）、旅游、广播电视、体育人才，加快文化、旅游、广播电视、体育人才队伍建设。

	绩效完成情况
	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一是成立评价工作领导小组。我局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为副组长的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及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是制定评价工作方案。制定了《湘潭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2023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职责，确定了本部门评价指标和考核方式。

三是召开专题会议。我局于5月15日组织全系统预算项目单位负责人和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人员召开会议，学习中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培训具体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以及相关工作的安排部署，为今后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明确了责任主体、提升了责任意识，为强化评价结果应用提供了有力依据。

四是完成评价工作报告。收集整理了相关资料，调查核实评价基础数据，形成自评报告，对评价结果分析存在

的问题，提出相关的建议，为今后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积累经验。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2年，在县委县政府、县委宣传部的坚强领导下，我局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省委“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市委加快建设“四区一地一圈一强”决策部署和县委“三提一领”发展目标，凝心聚力，攻坚克难，较好地完成了全年各项任务，有力推进

了文化、旅游、 广电、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文化旅游体育活动精彩纷呈。成功举办了湘潭第八届湘莲文化节暨湘潭县首届旅游发展大会、“月秀越开心·莲乡音乐节”暨2022“相约天易”珠江啤酒节、健康湖南·全民运动会”湘潭县海选赛暨湘潭县第四届运动会、湘潭县2022年“庆新春·闹元宵”线上文艺活动等多个大型文体活动，送戏曲进乡村、进校园，送电影进社区、进

农村完成年度任务。

    2.公共服务提质提效。文体设施不断完善。罗亦农生平业绩陈列馆在罗亦农120周年诞辰按时按质开展，被评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新建县图书馆欧米分馆，配送书籍2300册；旅游公共服务进一步配套。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文艺免费开放、专业技能免费辅导和文化志愿服务等工作全面开展，有效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文旅产品供给不断丰富。建成彭德怀纪念馆智慧景区等9个项目，乌石峰村乡村振兴暨军旅研学项目被列为湘潭市“四区一地一圈一强”文旅产业建设项目；指导易俗河镇梅林桥村申报评选为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精心创作罗亦农纪念歌曲《我心中的星》，小型花鼓戏《管好你的养老钱》、

音乐小品《党的二十大精神暖人心》。

    3.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策划包装湘潭天马山户外运动基地、石鼓昌山生态休闲旅游区等15个重点文旅招商项目；易俗河镇梅林桥村申报评选为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碧泉潭湖湘文化园建设项目”和“白石国际艺术村建设项目”已列为省旅发大会招商项目；“彭总故里国防教育示范基地项目”和“乌石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被列为省旅发大会重点旅游项目。全年，全县旅游累计旅游综合收入为73.11亿元，同比增长35.32%；旅游总人次612.656万人次，同比增长15.88%。全县45家体彩门店，

完成体育彩票销售收入2500万元。

    4.文物非遗文化广为弘扬。配合省考古研究所做好醴娄高速湘潭段等重点项目的考古发掘，挖掘文物60多件（套）；9月，挂牌成立湘潭县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中心，大力实施文物保护修缮工程；今年投入279.15万元对周小舟故居、齐白石故居、陈鹏年墓、尹氏宗祠、天妃宫等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修缮保护；积极推进青山唢呐、云湖桥核雕、清刀木雕等非遗项目“进校园”；组织相关乡镇、非遗项目申报市级非遗村镇、非遗工坊，石鼓油纸（布）伞制作工坊被评选为市级非遗工坊、省级示范点。完成第六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第三批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

工作，新增4个县级项目和1名县级传承人。
行业市场规范有序。严格落实“放管服”改
革，大力推行一次办好和不见面审批，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流程，优化政务服务。深入开展无证照歌舞娱乐场所集中整治、“扫黄打非·护苗2022”暨春季中小学校园周边环境、“清风行动”等专项整治行动，全年共开展文化市场检查367次，确保全县文旅广体市场的规范有序。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1.公共文化场馆薄弱。县城缺乏图书馆、博物馆标志性文化建筑，2018年因馆舍建筑面积、免费开放区域读者固定阅读席位等客观条件不达标，被迫降为“二级公共图书馆”。同时，图书馆位于赵家洲小学对面，没有停车位，给读者带来诸多不便。县博物馆馆藏文物2000件（套），其中珍贵文物60余件，根据国家文物局《文物大市大县初步划定范围》，我县为湖南省确定的文化大县，历史文化遗产丰富，但县城搬迁至今一直没有实质性展示场馆，文物深藏“柜”中，无法对外展示，无法发挥其宣传教育等功能。

2.文化专业人才十分短缺。县文化馆、图书馆、非遗中心等单位专业人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尤其文艺创作、编剧、导演、舞美人员严重匮乏，造成艺术精品偏少，已成为文化行稳致远的瓶颈。县内文旅部门及企业、镇村人才队伍整体不专不精，运营管理和产品研发能力不强，经营理念落后。

3.文旅产业发展缺乏后劲。由于我县文旅产业底子薄，起步较晚，现有文旅产业项目总量偏少，大多处于初级、分散、低产、摸索阶段，有的是个体或民间组织自发形成，有的是改制基础上的简单延续，有的是以劳动力换取产值，有的是承接发达地区淘汰转移的产业，很少有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品牌产业。旅游产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是核心吸引力不强，旅游产品不特不精，旅游服务与接待能力不强，难以形成集“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大旅游局面。

	
	改进措施
	1.大力实施“干部队伍能力提升行动”。理想信念再提升。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使命担当。业务能力再提升。抓实“三会一课”“学习强国”“干部教育培训网络学院”等学习载体，定期邀请县委宣讲团讲解重点难点课题，组织局系统和基层文化干部举办1期文化人才能力提升班，全面提升干部业务能力。作风纪律再提升。严格工作纪律和作风要求，定期开展纪律作风督查，并运用到干部平时考核。利用“12345”平台、投诉热线、网上信访等平台，充分听取企业、经营业主及群众意见，进一步促进干部作风转变。
2.大力实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提升行动”。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五年行动计划为总抓手，进一步强化基层公共文化阵地建设，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丰富群众文体活动，不断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继续推进全县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新建金霞山体育公园；利用公共文旅云公共文化服务综合平台，建立完善全县公共文化服务大数据中心，与国家、省、市等公共文化数字服务平台实现对接，逐步形成以图书馆、文化馆为主体，连接乡镇（街道）、村（社区）的全县文化公共服务一网通；持续实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门前十小”示范工程，评选和推广一批“最美潇湘文化阵地”。做优“两馆”免费开放，举办免费开放艺术基础培训班、全民阅读、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等各类活动，完善线上文化艺术慕课、艺术鉴赏及直播教学等数字资源。继续举办好“非遗进校园”“莲乡大舞台”等品牌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加强文艺作品创作力度，恢复传统花鼓戏剧目2至3部，围绕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努力推出1-2个具有莲乡特色的文艺精品节目。

3.大力实施“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提升行动”。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全面掌握现有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分布、特征、保存现状、环境状况等情况进行复查；准确把握时间节点，有序推进湘潭大学早期建筑群消防工程、砚井文物本体保护修缮及周边环境整治工程、齐白石故居消防工程、尹氏宗祠修缮工程、陈鹏年墓保护二期工程、陈鹏年墓安防工程、齐白石故居复原陈列工程的项目申报工作和工程的组织实施。开展非遗项目资源普查，摸清家底，整理、完善四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档案；优化湘潭县非遗中心展陈项目，增加互动体验区，制作《多彩非遗——湘潭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宣传折页；举办非遗保护项目技艺培训，加强艺人间的交流学习，促进技艺的传承；支持石鼓油纸（布）伞、花石豆腐、中路铺药糖等非遗项目立足市场，扩大产业化发展；支持县湖湘公司等艺术团体深入挖掘地方曲艺、民间音乐，打造特色文化演艺产品。

4.大力实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行动”。抓产业统计。做好A级景区、星级酒店、乡村旅游区（点）月、季度、节假日旅游人数及收益数据统计，力争全县实现旅游综合收入71.3亿元以上；及时调整2023年“百十亿”工程文旅体休闲产业考评细则，建立健全文化产业管理机制，力争文化产业及相关统计单位2023年完成总量46亿元以上；加大对规上文化产业单位培育力度，2023年预计完成入规企业2家以上。抓项目建设。发挥旅发大会带动效应，持续跟进市首届旅发大会2个签约项目、县首届旅游发展大会5个签约项目，彭总故里国防教育示范基地、聚艺视界研学园梅林桥基地等已开工项目的进展情况；进一步策划完善湘潭齐白石艺术村、湘潭天马山户外运动基地、碧泉书院生态旅游区等15个重点文旅招商项目资料，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抓产品开发。加大对湖湘文化、红色文化、白石文化、非遗文化、湘莲文化的研究和创新性发展，指导开发具有莲乡特色的文创产品；打造乌石红色旅游、白石文化旅游、碧泉湖湘文化旅游、非遗研学旅游、花石湘莲观光体验等文旅精品旅游线路，争创省级旅游示范购物点等省级及以上旅游品牌2个；结合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着重做好旅游发展大会、湘潭县首届户外露营生活节等2个旅游节会，以节会提升景区、景点影响力，促进特色鲜明、覆盖全县的精品线路的拓展。抓宣传推广。制作一个全域旅游地图，加大县内精品旅游线路推广；拍摄一部旅游宣传片，结合新的旅游规划，贴身制定最具我县代表性、吸睛的旅游宣传片；打造一个抖音视频号， 多形式、多维度地让湘潭县的旅游宣传抖起来、活起来、亮起来，培育湘潭县最走心的网红IP。

5.大力实施“行业管理服务提升行动”。继续实施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三化”行动，规范行政审批行为，优化服务质量，全面优化行业市场营商环境。加强文化市场日常监管，组织开展扫黑除恶、“扫黄打非”等专项整治，严肃打击制售政治性有害出版物、侵权盗版、淫秽色情等违法行为。加大对网吧、KTV、景区景点等重点领域的监管，重点查处网吧、娱乐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曲库内含有禁止内容的歌曲，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不合理低价游”等违法行为，提升文化旅游行业管理水平，保障全县文化旅游市场繁荣健康有序发展。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加强特殊时段、重点环节的文旅安全监管，加强隐患排查，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加强非法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施专项整治，确保安全播出。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